
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度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2】23 号）及湖

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湖南省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

检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2〕217 号）等文件的工作要求，

我校将启动 2021-2022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抽检工

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校级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领导小组，分

管教学副校长任组长，教务处、二级学院以及国际交流处、继续

教育学院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该项

工作的统筹安排、过程监控和协调等。

二级学院成立院级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质量建设

工作小组，二级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为组长，分管教学副院长为

副组长，党政班子其他成员、教务办及系（室）主任为成员，工

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办，负责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自查、

抽检材料准备、反馈意见的落实及整改等工作。

二、抽检范围

2021-2022 学年度（2021 年 9 月 1 日-2022 年 8 月 31 日）

所有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来华留学等。

三、抽检方式与比例

省教育厅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和学士学位

授予信息，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完成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抽检名单抽取，形成年度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名单。抽检比例不低



于 2%，抽检论文覆盖所有本科专业。

四、评议要素和重点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重点对论文选题意义、写作安排、

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评议要素进行考察。评议专

家根据评议要素，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要求，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评议。

五、工作安排

（一）信息上报前的检查

1.学院自查

根据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要求，各学院（含继

续教育学院）组织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对在 2021-2022 

学年度（2021年 9月 1日-2022年 8月 31日）授予学士学位的

所有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自查与整改。

时间安排：2022年 8月 19日-26日。

2.学校抽查

教务处、本科教学评估中心组织教学督导，对在 2021-2022 

学年度（2021年 9月 1日-2022年 8月 31日）授予学士学位的

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抽查，要求覆盖所有本科专业，

对存在问题的毕业论文（设计）进行整改。

时间安排：2022年 8月 27日-31日。

（二）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信息报送

1.原文确认及整理

（1）毕业论文（设计）的原文确认。请各学院通知毕业论

文（设计）指导老师，对被指导的学生（含留学生、成教学生、

自考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完成终稿（电子稿）确认工作，

并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毕业论文（设计）终稿及附件（电子稿）。

（2）“原文信息汇总表”信息填报。请各学院组织填报毕

业论文（设计）原文相关信息补充工作，学校已从全国本科毕业

论文抽检信息平台统一导出 2021-2022学年的学位授予信息并



发送给学院，各学院认真阅读“原文信息汇总表中数据表结构及

填写说明”后，完成“原文信息汇总表”的填报。

（3）信息核对。各学院组织核对并确认论文及附件命名是

否符合规范、文件是否可以正常打开、论文是否完整、是否与

“原文报送信息汇总表”中的信息相匹配等。

时间安排：2022年 9月 6日前。

2.“原文信息汇总表”及原文上传

（1）毕业论文（设计）终稿（电子稿）及“原文信息汇总

表”报送。各学院将院长签字并盖章的“原文信息汇总表”纸质

版以及电子稿、毕业论文（设计）终稿及附件（电子稿）提交教

务处实践教学中心。

时间安排：2022年 9月 7日前。

（2）上传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台。由各学院派专

人到教务处完成上传工作，各学院具体上传时间安排后续公布。

时间安排：2022年 9月 10日-14日。

（二）专家推荐

1.专家推荐标准

各学院推荐的专家应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专业水平高，

属本校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老师、愿意承担抽检工作，年龄不

超过 65岁。原则上应推荐本院符合条件的全部专家。

2.推荐流程

各学院梳理在岗的论文指导老师人数，在满足专家推荐标准

的前提下进行推荐。按要求填写“专家推荐信息表”在 9月 20

日之前报送教务处教学评估中心（模板文件另行发送）。

六、结果反馈与使用

1.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结果由省教育厅向学校反馈、

抄送省级学位委员会，同时报教育部备案，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

公开。



2.对连续 2年均有“存在问题毕业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

数较多的，省教育厅将在本省域内予以通报，减少其招生计划，

并进行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学校将对有关部门、学院

和个人的人才培养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追

责。

3.对连续 3年抽检存在问题较多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无法

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培养质量，省教育厅将依据有关规定

责令其暂停招生，或由省学位委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权点。

4.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学术

不端行为的毕业论文，对查实的应依法撤销已授予学位，并注销

学位证书。

5.抽检结果将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本科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

考依据。

七、注意事项

1.加强组织领导。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坚持以提升本科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指导与

管理，制定实施细则，提出工作要求。

2.抓好工作落实。各学院要自主组织对所有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检测；应安排专人专班做好“原文

信息汇总表”的填报及论文原文的确认核对工作，保证所有上报

材料按时提交。

3.建立长效机制。根据上级通知要求，以后每年于规定时间

内完成上一学年度的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抽检信息补充和本

科毕业论文（设计）的报送工作，各学院应建立长效机制，确保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

八、联系方式

实践教学中心：刘建芳 13808476254

教学质量评估中心：陈明辉 187111300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95%E4%B8%9A%E8%AE%BA%E6%96%87/9297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4%BD%8D%E8%AF%81%E4%B9%A6/100351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6%B5%81%E6%9C%AC%E7%A7%91%E4%B8%93%E4%B8%9A%E5%BB%BA%E8%AE%BE/23405256


附件：

1.国教督办函【2022】23号: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

检工作的通知

2.学位中心函〔2022〕4号:关于做好全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抽检信息平台和专家库建设工作的通知

3.湘教通〔2022〕217 号:关于做好 2022年湖南省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抽检工作的通知

4.教督〔2020〕5号: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

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6. __学院论文原文信息汇总表

教务处 本科教学评估中心

2022年 8月 18日


